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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6年 6月 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6年 6月 30日在公

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董事 9人，董事周俊先生因公委托董事张德祥先生进行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喻中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喻中权先生辞去兼任的公司总经理职务，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杨涛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限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杨涛先生简历附后） 

赞成 9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1）同意公司以 7,461.82万元的价格收购非关联方武汉佩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

与关联方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形成共同投资。 

（2）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备忘录》，约定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表决权，将其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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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期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收购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编号：临 2016-075）。 

赞成 7 人，反对 0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喻中权、彭晓璐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 

 

 

 

杨涛先生简历： 

杨涛，男，36岁，硕士研究生。2010年 5月至 2012年 5月在武汉联投地产有

限公司任投资发展部经理；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13 年 2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任副总

经理；2015年 5月至 2016年 4月在湖北省梓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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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研究和核实了公司提供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的有关议案与相关资料后，经审慎思考，依据公开、公正、客观原则，对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意见 

我们认为： 

杨涛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与其行使

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本次董事会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聘任杨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关于拟收购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我们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一方面公司将通过控制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会表决权控制目标公司经营、决策，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另一方

面公司可以借助开发目标项目的良好契机，提高公司产业园区的综合开发运营能力，

并与现有芯中心园区形成联动，促进产业氛围的形成和集聚，提高公司科技园区开

发运营品牌形象，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3、提请公司加强对武汉联投佩尔置业有限公司工程进度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

防范风险，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马传刚、黄智、舒春萍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